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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就国家治理而言,固然需要道德教化,但更须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及其保障。在传统以

农立国且以儒家意识形态治国的时代,显然更为看重教化的意义。明初立国,明太祖朱元璋尤为重视道

德教化的价值,通过“圣谕六言”以及各类御制乃至敕撰书的颁发与梓行,将儒家孝道观念及其相应的伦

理等级体系,自上而下,贯穿于各个社会阶层与地方社会,进而维系大一统的帝国秩序。在道德教化的

实施过程中,其中的圣谕诠释以及宣讲,尤堪值得关注。与此相应者,则是清官、循吏、孝子、节妇、乡贤、
名宦一类道德模范的旌表,通过道德模范的树立,以期纯化自官至民的道德风尚,进而激发出道德榜样

的样板性意义。本期所收二文,陈时龙所撰之文,以明代中期名臣王恕对“圣谕六言”的诠释与传播为切

入点,认为王恕的诠释第一次将“圣谕六言”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进而考察其转向基层教化的传播

历程。其中所论,既有文本的梳理、比勘,又有别开生面的新见。吴兆丰所撰之文,则跳出传统史学关于

宦官刻板印象的窠臼,别开蹊径,从模范与教化两大视角入手,进而论定循吏文化与明中期镇守中官善

政塑造之间的关系。其中所论,显然对宦官形象多样化的认识大有裨益。

王恕的六谕诠释及其传播
陈 时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

摘 要:作为明代中后期乡约的精神内核,明太祖的圣谕六条起到了基层教化教旨的作用。成化后期

应天巡抚王恕的诠释,第一次将圣谕六条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而王恕在成化、弘治年间的政绩与声誉,

可能也使得其诠释文本获得声名并逐渐流行。现存最早的王恕六谕诠释文本是弘治十二年(1499)扶沟县丞

武威所刻《太祖高皇帝圣旨碑》。正德年间,山西上党仇氏也曾刊行王恕诠释文本,惜已不存。嘉靖九年

(1530),许赞对六谕作赞,之后由王恕注和许赞之赞组成的“注赞合刻”形式逐渐流行。嘉靖十五年陕西巡按

唐锜所编《圣训演》即是典型的注赞合刻文本,与《太祖高皇帝圣旨碑》相比较内容已有不小差异,且新版本在

嘉靖年间流传更广。万历年间,章潢编《图书编》,重视收录已湮没的文本,其所辑《圣训解》与《太祖高皇帝圣

旨碑》属同一系统。因此,现存王恕的六谕注释文本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系统,较早的以《太祖高皇帝圣旨碑》为

代表的文本系统,以及嘉靖九年以后发展出来的“注赞合刻”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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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恕(1416-1508),字宗贯,号介庵、石渠,陕西三原人,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名臣,官至吏

部尚书。他同时也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与经学家,著有《王端毅公文集》《玩易意见》等书,其“以
心考经”的经学观点在明代中期也一直受到重视。但是,王恕留下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其实不

是他的经学著作,而是他对太祖朱元璋圣谕六条的注释。正是王恕第一个将朱元璋的六谕———“孝
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才使

得六谕的重要性得到凸显,进而开启了明清两代士大夫不断诠注六谕的历史。对于王恕的圣谕诠

释,已有一定关注。之前赵克生将王恕注释命名为《圣谕训辞》[1],而笔者则命名为《圣训解》[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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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少有其他研究。其实,王恕的诠释文本可以说是明代六谕诠释最经典的几种文本之一,已知受到

其影响并以其为基础的诠释文本可能在十种以上,现存仍有五种,而十分接近王恕原貌的有四种。
本文则试图通过对现存四种文本内容的比较与分析,结合其他文本的提要性信息,简要介绍王恕六

谕诠释文本的传播与演变。

一、王恕六谕诠释的现存四种文本

王恕是现在所确知最早对六谕进行诠释的学者。但是,在王恕文集中却没有留下六谕诠释文

本,他本人也从未谈及诠释六谕之事。因此,王恕诠释六谕的时间和动机、文本的名称与内容,都是

不清晰的。现存王恕六谕诠释有五个文本,项乔《项氏家训》因为只是“仿王公恕解说,参之俗习,附
以己意”[3]513,改动较大,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另外四种都似乎是辑录王恕注而成,按其时代顺序排

列,分别是:弘治十二年(1499)武威刻《太祖高皇帝圣旨碑》(以下简称《圣旨碑》)、嘉靖十五年

(1536)唐锜《圣训演》、嘉靖三十七年程曈的《圣谕敷言》,万历年间章潢《图书编》内所辑《圣训解》。
以下先介绍这四个文本的情况。

(一)《太祖高皇帝圣旨碑》
《圣旨碑》以碑的形式保存下来,现藏今河南周口市华威民俗博物馆。碑左首行题“钦差巡抚南

直隶□(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注”。这便首先解决了王恕批注六谕的时间问题。笔者

之前以马理“有注而行于巡抚时者,三原王端毅公臣恕是也”[4]435一语,推论王恕注六谕的时间在成

化年间,《圣旨碑》则将王恕注六谕的时间具体到其任南直隶巡抚时期。王恕《修巡抚厅事记》说:
“成化十五年(1479),岁在己亥,恕以南京兵部尚书奉天子命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巡南

畿。”[5]13-14至成化十八年壬寅,南京巡抚厅修筑完善时,王恕仍在任上。吴廷燮《明督抚年表》记载

王恕在应天巡抚任上时间始于成化十五年正月,迄于成化二十年四月[6]352。王恕注六谕也在这一

段时间范围内。《圣旨碑》末题“弘治十二年春三月吉日开封府扶沟县丞古并武威重刊”。据民国

《扶沟县志》,扶沟县丞武威是“武乡人,弘治九年任”[7]327,继任扶沟县丞韩璋在弘治十二年到任。
可见,武威应该在弘治十二年就已经离开扶沟县丞之任。又据乾隆《武乡县志》载,武威是山西武乡

县段村人,以贡生任河南扶沟县丞,三年即弃官归养,以孝闻[8]319。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三《武乡

县武君墓碑》记载了武威父亲武彪的事情:“武君者,武乡县人也,讳彪,字势雄。生二男子,长曰威,
次曰盛。弘治间,武威为扶沟丞,三年,忽心动,即日趋治装归。归逾月,丧其母。逾年,又丧其父,即
武君也。”[9]388可见,在弘治十二年四月立《圣旨碑》后不久,武威便离开扶沟县回到山西家乡养亲。

(二)《圣训演》
《圣训演》三卷,上卷是对六谕的诠释,包括吏部尚书王恕、刑部尚书许赞的“名臣注赞”,以及时

任陕西提学副使龚守愚辑录的“嘉言”和“善行”,中卷为唐锜所颁婚约、丧约各五条以西安府儒学教

授张玠对婚约及丧约的演绎,下卷摘录古代论妇德、妇功文字,亦张玠所作。因此,虽然该书经常被

著录为“许赞、龚守愚”著,实际的主持者却是时任陕西巡按御史的唐锜。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二

载:“巡按陕西御史……唐琦,云南蒙化人。”[10]191据谈迁《国榷》,嘉靖十三年十二月,推官“唐琦”升
试监察御史[11]3508。这说明,虽然自署“唐锜”,而唐锜之名见诸载籍时常作“唐琦”。综合各种材料

看,唐锜,字汝圭,祖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后入籍云南,嘉靖五年进士。龚守愚,字师颜,号发轩,
江西清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贵池知县,升南京工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升四川参议、云
南提学、陕西提学副使、湖广参政,年四十九卒于官。龚守愚于嘉靖十五年所作《恭题圣训演后》中
说:“是录也,西土曷能专承,放诸四海,咸嘉赖之。守愚与闻风教,是用锓梓,布之郡邑。”[12]575-576可
见,《圣训演》成于嘉靖十五年,并刊行成帙。从《圣训演》扉页上所书“嘉靖二十年五月□日,内赐罗

州牧使金益寿《圣训演》一件,命除谢恩,右承旨臣洪(花押)”[12]404文字看,《圣训演》在刻行五年后便

已流入朝鲜,且被朝鲜国王活字翻印赏赐臣下,龚守愚“放诸四海,咸嘉赖之”一语可谓不虚。在唐

锜刊《圣训演》后不久,陕西泾阳县知县李引之(1522年举人)亦曾重刊《圣训演》,由马理(1474-
061



1556)作序。马理《圣训演序》说,唐锜《圣训演》先于“西安郡斋尝刊行”[4]435,而泾阳令李引之重刊。
(三)《圣训敷言》
嘉靖三十七年,徽州府休宁县学者程曈作《程氏规训》,内载圣谕六条及《圣谕敷言》《祖训敷言》

等,而《圣谕敷言》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吏部尚书臣王恕注释”和“吏部尚书臣许瓒(赞)著赞”。与《圣
训演》一样,《圣谕敷言》也对王恕解和许赞赞冠以“解曰”“赞曰”起首语,首有程曈嘉靖三十七年《程
氏规训叙》,末有跋语,似亦程曈所作。程曈跋语中说:“这六句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为孝子,
为顺孙,为良民,皆由于此。无论贤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自陷于过恶。祖宗在

上,岂忍使子孙辈如此? 宗祠内,宜仿乡约仪节,每朔日督率子弟,齐赴听讲,继宣祖训,各宜恭敬体

认,共成仁厚之俗,尚其勉之。”[13]170程曈,字启曒,号莪山,休宁富溪人,著有《新安学系录》。《新安

学系录》有程曈正德三年自序。在嘉靖四十五年何东序所修嘉靖《徽州府志》内已有《程曈传》,则可

以知道程曈主要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
(四)《圣训解》
《圣训解》收录在章潢所编纂的明代著名类书《图书编》卷九十二《乡约》之内。章潢(1527-

1608),号斗津,江西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曾主持白鹿洞书院。章潢《图书编》编纂,始于嘉靖

四十一年,至万历五年类编成书。在《图书编·乡约总叙》中,章潢说:“凡乡约,一遵太祖高皇帝圣

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右六言,各处训释非一。”[14]3182

然后,章潢从“训释非一”的文本之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两个诠释文本,即《圣训解》与《圣训释目》,均
未载明其始作者,但通过对文本考察可知,《图书编》所收《圣训解》显然就是王恕《圣训解》。

二、现存四种王恕六谕诠释文本的同异

现存王恕六谕诠释的四种版本,大概可分为两个系统:武威弘治十二年刻《圣旨碑》与章潢《图
书编》收录《圣训解》为同一文本系统,可称之为文本系统A;嘉靖十五年唐锜刊《圣训演》及程曈嘉

靖三十七年收入程氏规训的《圣谕敷言》构成另一文本系统,可称之为文本系统B。以下我们逐一

考察两个文本系统的差异,以及同一系统内不同版本间的差异。
(一)《圣旨碑》与《圣训解》的差异

《圣旨碑》(1499年)与隆庆、万历年间收入《图书编》的《圣训解》同属一个文本系统,文字内容

基本相近,但仍有一些细小区别。
首先,这些区别体现在小范围上的字词节省或增加上。例如,在“孝顺父母”条中,《圣旨碑》说:

“如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柔声下气,再三劝 □。”《圣训解》则云:“如父母偶行一

事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下气,再三劝谏。”[14]3183两相比较,后者少了“柔声”两个字。在“尊敬长

上”条中,《圣旨碑》说:“长上不一。本宗之长上……外宗之长上……乡党之长上。”《圣训解》说:“长
上不一。有本宗之长上……有外宗之长上……有乡党之长上。”[14]3183比较而言,《圣训解》改变以前

的表述结构,连续用几个“有”字,语气连贯,近于口语。又,《圣旨碑》称:“遇□□[乡党]之长上,亦
当为之礼貌。是先辈者则□[以]伯叔称呼,是同辈者则以兄长称呼。”《圣训解》则说:“遇乡党之先

辈者,则以伯叔称呼,同辈者则以兄长称呼。”[14]3183相比较而言,《圣训解》删去了“长上”“亦当为之

礼貌”“是”数字。在“和睦乡里”条,《圣旨碑》称“□□□[岂能长]久相处”,《圣训解》则删减为“岂能

久处”[14]3183。在“教训子孙”条中,《圣旨碑》说:“须要教以孝弟忠信,使之知尊卑上下。”《圣训解》则
说:“须要教以忠信孝弟,使知尊卑上下之分”[14]3183,将“忠信”和“孝弟”位置进行调换之外,还删除

了“使之知”的“之”字,又加了“之分”二字。在“教训子孙”条中,《圣旨碑》说:“切不可令其骄惰放

肆,自由自在。□□□[才骄惰]放肆、自由自在,□□饮酒赌博,无所不为。”《圣训解》则说:“切不可令

其骄惰放肆,自由自在,则饮酒赌博,无所不为。”[14]3183两相比较,后者在“自由自在”后删除了“才骄惰

放肆,自由自在”这两个与上文同义反复的短句。在“毋作非为”条中,《圣旨碑》说:“自然安稳无事,祸
患不作。”《圣训解》改易为:“自然安稳无祸。”[14]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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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圣训解》对《圣旨碑》中的一些词汇进行替换,或对句子结构作些调整。例如,在“尊敬长

上”条中,《圣旨碑》说:“本宗与外亲之长上,服制□各不同,皆当加意尊敬。”《圣训解》则云:“本宗外

亲,制服虽各不同,皆当加意尊敬。”[14]3183《圣训解》不仅少了《圣旨碑》中的“与”“之长上”数字,更将

“服制”颠倒为“制服”。“和睦乡里”条中,《圣旨碑》云:“乡里之人,住居相近……若能彼此和睦,交
相敬让,则喜庆必相贺。”《圣训解》则云:“乡里之人,居处相近……若能彼此和睦,交相敬让,则喜庆

相贺。”[14]3183《圣训解》除了删除“喜庆必相加”的“必”字,还将“住居”改为“居处”。在“教训子孙”条
中,《圣旨碑》说:“若性资庸下,不能读书□[者],□□[亦要]使之谨守礼法。”《圣训解》说:“若资性

庸下,不能读书者,亦要谨守礼法。”[14]3183《圣训解》除删了“使之”二字,还改“性资”为“资性”。在

“各安生理”条,《圣旨碑》说:“可以供父母妻子之养……不为乡人所非笑。”《圣训解》则说:“可以供

养父母妻子……不为乡人所笑。”[14]3183《圣训解》不仅将“供……之养”的句子结构直接改为更易为

普通人接受的“供养……”,改“非笑”为“笑”,使语句更摆脱文言意味而近于平实。
其三,有可能因为文本缺陷而形成的改变。在“毋作非为”条,《圣旨碑》说:“大则身亡□[家]

破,小则吃打坐牢。”《圣训解》说:“大则身破,小则吃打坐牢。”[14]3183后者将“身亡家破”四字,改成了

几乎不大容易理解的词汇“身破”,殊难理解。但是,现存的《圣旨碑》中“亡家”二字恰恰磨灭。虽然

无法断言磨灭处在明代已形成,然而这种不太容易理解的修改更让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假设,即:
《圣训解》很可能就来于《圣旨碑》或者《圣旨碑》的拓本,且当时“亡家”二字已残破,才会有章潢节改

“身亡家破”为“身破”这样的做法。
其四,作为一条总的原则,全部六条中之最末一语,《圣旨碑》是采取直述方式———“故教尔

……”,而《圣训解》则更突出地冠以明太祖之名义,称“故圣祖教尔……”[14]3183,增加了“圣祖”二字。
因此,《圣旨碑》与《圣训解》两个文本虽然大部分一致,但仍有几个新变化:比较拗口的词汇被替换,
如“性资”改为“资性”等;文言性质较浓厚的语法和词汇也更改为更接近口语的更为简洁的语法和

词汇,如“供……之养”改为“供养”,“使之”句式的改变,“之”这类助词的删除,“非笑”改为“笑”等。
此外,还有可能出于章潢本人所见文本的缺陷问题,而这或许更表明章潢的《圣训解》与《圣旨碑》之
间可能有更直接的联系。

(二)《圣旨碑》与《圣训演》之间的差异

从时间先后以及文本相似性来看,唐锜《圣训演》(1536年)中的王恕诠释文本,是从《圣旨碑》
(1499年)这一系统的文本发展而来的。但是,相似性之外,由《圣旨碑》为代表的文本系统A向以

《圣训演》为代表的文本系统B的发展也同样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圣训演》在对圣谕六条每一条解释的起首处增加了对“孝顺”“尊敬”“和睦”“教训”“生

理”“非为”等关键词词汇解释,而之前《圣旨碑》只是对“长上”这样相对费解的概念有解释。而且,
《圣训演》在对六条逐条解释基本完成后,会对朱元璋所提六条伦理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概括性结语。
之前《圣旨碑》只不过说上一句“此孝顺父母之道”“此尊敬长上之道”,而《圣训演》往往再加一些笔

墨。例如,《圣训演》“孝顺父母”条最末云:“此孝顺父母之道,为百行之本、万善之源,化民成俗,莫
先于此。”[12]410在“尊敬长上”条的“此尊敬长上之道”一语之后,《圣训演》也继续发挥说:“有谦卑逆

顺之意,无乖争凌犯之罪,化民循礼,莫切于此。”[12]419之后各条,也均增加了相关文字:在“和睦乡

里”条之后加了“化民和好,莫外于此”[12]426一语,在“教训子孙”条加“此子孙不可不教训也,家法之

严,莫过于此”[12]432一语,“各安生理”条下加“化民勤业,莫切于此”[12]440一语,“毋作非为”条下加入

了“化民为善,莫要于此”[12]446一语。
其二,《圣训演》对六谕的诠释篇幅增长,会增加一些句子来丰富诠释内容,或丰富具体措施做

法,或加入一些反例,来强化伦理教育的效果,或通过增设一些反问句,来加强语气和情绪。例如,
《圣训演》将“父母生身养身,恩德至大”一句加以扩展,称“父母生身养身,劬劳万状,恩德至大,无可

报答”[12]409,而且还在人子孝行的具体措施上,于向父母供衣食、侍汤药外,加上“有事则替其劳

苦”[12]409一项。《圣训演》“和睦乡里”条提到乡里之人“朝夕相见”,之后加了一句“出入相随”[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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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之前《圣旨碑》中的“彼此和睦,交相敬让”两句,扩展为“彼此和睦,不与计较,交相敬让,无争

差”[12]425。在“教训子孙”条之下,两种文本的差别更不少。《圣旨碑》说:“人家子孙,自幼之时,须要

教以孝弟忠信,使之知尊卑上下。”这一层意思,到《圣训演》中文字却扩充了数倍:“人家子孙,幼时

便当以孝弟忠信之言教之,使知如何是孝,如何是弟,如何是忠与信,知道尊卑上下,自然不敢凌犯。
切莫教他说谎,亦莫教他恶口骂人。”[12]431不但对教与知两个方面都有所展开,而且还加了两个需要

禁治的反例———“说谎”与“恶口骂人”。在“各安生理”条下,《圣训演》也对那些不安生理者作了一

个定性:“不安生理者,则是懒惰飘蓬、游手好闲、不顾身名无藉之徒也。”[12]440在“毋作非为”条下,
《圣训演》谈到为非者下场,大则身亡家破,小则吃打坐牢,累及父母妻子,之后加了一个,“有何便

益”[12]446,以加强语气与教育的效果。同在“毋作非为”条诠释中,《圣旨碑》列举了“杀人、放火、奸
盗、诈伪、抢夺、掏摸、恐吓、谁[诓]骗、赌博、撒泼、教唆词讼、挟制官府、欺压良善、暴横□□[乡里]”
等14种“非为”的行为,而《圣训演》只列了13种,其中没有了之前的“抢夺”“掏摸”二种,又改“教唆

词讼”为“起灭词讼”,另外增加了“行凶放党”[12]445-446一种。
其三,《圣训演》有时在不改变文本主要内容的前提下,会对句式进行调整。例如,《圣旨碑》释

“长上”时,依次类举“本宗之长上”“外宗之长上”“乡里之长上”,指出这些都是哪些人,而《圣训演》
的句式却是先说“长上不一,有本宗长上,有外亲长上,又有乡里长上”,然后以“若……”的句式来举

例说明哪些是“本宗长上”,哪些是“外宗长上”[12]418。应该说,《圣训演》这样的一种总分式的复句,
较之《圣旨碑》的排比句,更有归纳性。

其四,对“士”的教育成为《圣训演》文本的新内容。在“各安生理”条的诠释中,《圣旨碑》只讲了

农、工、商、贾以及佣工挑脚人的生理,而《圣训演》则首举“士之生理”,称:“若攻读书史,士之生

理。”[12]440在稍后诠释中,《圣训演》在“若能各安生理”之后也同样增加了一句,说:“士之读书,必至

富贵荣华,欢父母,显祖宗”,然后谈农工商贾“可以供父母妻子之养”[12]440。《圣训演》仍然保留了

“可以供父母妻子之养”这样不太常见的句式,似也表明其与《圣旨碑》文本有同一来源。但是,增加

“士之生理”这样的一种发展值得注意。《圣旨碑》只谈农、工、商人的生理,而没有谈及读书人之生理,
或者表明王恕最早注释六谕时仍然把六谕视为统治阶级教化底层的一般平民的教化之词,并且认为

作为读书人的“士”是自然能够懂得这些道理的,不在受教之列,因此不谈“士之生理”,然而发展到《圣
训演》为代表的文本系统B时,假定的受教育对象则已包括士农工商,实际上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

从以上四点看,《圣训演》内的王恕诠释文本相对于《圣旨碑》虽然有很多改变,但并不是一个完全

不同于《圣旨碑》的新文本,而是一个立足于《圣旨碑》文本之上新的文本发展。
在《圣训演》之后,程曈的《圣谕敷言》虽与《圣训演》大致相同,但也有微小的文本差别,例如在

“孝顺父母”条解释中,《圣谕敷言》在“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理……再三劝谏”后加了一句,“务使父

母不得罪于乡党”[13]167。但是,《圣谕敷言》所加的这一句,其实与后文“将父母平日交好之人请来,
婉词劝谏,务使父母不得罪于乡党”中最后的一句雷同,非但不必,而且累赘。在“尊敬长上”条下,
《圣训演》的“长上不一,有本宗长上”[12]418,在《圣谕敷言》中“不一”二字却被删除,虽语意未变,语句

节奏已变拖沓。看来,程曈《圣谕敷言》的改变只是掺入了个人表述习惯而已,对《圣训演》的文本并

没有大的改变。

三、王恕六谕诠释文本的传播与演变

一位学者在讨论文本时说:“文献的传衍,由一到多与由多到多并行发生,传承者在‘定本’意识

不具备的环境中,对经手的文本往往会以个人的意见重组。加之文献的物质性质素无法避免被时

间摧蚀,很容易出现错乱、增删、讹脱等变貌。”[15]272这个论述似乎也适用于王恕六谕诠释文本演变

的讨论。王恕在诠注六谕之后,他本人以及他的儿子王承裕并未对此特别重视。但是,其诠注文本

却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迅速地就成为“公共素材”。由前述《圣旨碑》可知,王恕的六谕诠释是在成化

后期在应天巡抚任上形成的,但是之后却先是在北方广泛流传,尤其在北方的河南、山西、陕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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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后来也又扩展到南方地区。基于现今可见的资料,从《圣旨碑》到《圣训解》之间近八十年内,大
约曾出现约十种与王恕六谕相关的诠释文本。为方便纵览,列成下表:

表1 王恕六谕诠释文本演变一览表

序号 文献名称 责任者 文本形式 时间 地点 文本系统存佚状况 备注

1 太祖高皇帝圣旨碑 武威 碑 1499 河南扶沟 A 存
2 王公注释太祖髙皇帝木铎训辞 仇楫 书册 ? -1508 山西上党
3 祖训六言 黄希雍 书册 ? -1534 四川绵州 B 注赞合刻
4 圣训演 唐锜 书册 1536 陕西 B 存 注赞合刻
5 项氏家训 项乔 书册 1550 浙江永嘉 B 存
6 三原王公解、灵宝许公赞 张良知 刻石 1539 河南许州 注赞合刻
7 圣谕敷言 程曈 书册 1558 南直休宁 B 存 注赞合刻
8 圣训解 章潢 书册 万历年间 A 存
9 丹徒乡约 甘士价 书册 万历初年 南直丹徒
10 圣谕乡约录 郭子章 书册 1587 四川

  那么,如何理解这十种曾经出现过而今却或存或佚的文本间的关系呢? 我们又能否勾勒出王

恕圣谕诠释文本的传播的轮廓呢?
在可知的王恕六谕诠释文本中,嘉靖九年许赞的赞出台之前,只有武威弘治十二年所刻《圣旨

碑》与仇楫所刻《王公注释太祖高皇帝木铎训辞》。武威与其父武彪都有孝子之誉,仇楫同样以孝子

闻名于时。这似乎表明,王恕六谕注释的最初流行,与人们对其中“孝”的伦理的宣扬和重视有关。
仇楫(1468-1520),字时济,山西潞州上党东火镇义门仇氏族人,援例入为国子生,弘治十五年选为

宿州吏目,勤政爱民,次年七月丁外艰归,与其从弟仪宾仇森“同立家范训其宗,又举行乡约范其

俗”[16]394,著《仇楫上党仇氏家范》二卷、《仇氏乡约集成》。何瑭为仇楫所作墓志铭载,仇楫曾“刊印

三原冢宰王公注释太祖高皇帝木铎训辞数百册,本乡人给一册,劝其讲而行之”[17]614。其刻印王恕

诠释文本的时间大约在正德三年之前。从时间上看,两个文本相距很近,不出十年。从地理空间

看,武威是山西武乡县人,仇楫是山西上党县人,而武乡县与上党县距离很近,在今天则均属于山西

长治市。因此,从武威《圣旨碑》到仇楫所刊的王恕注解,其间或许还有别的我们未能观测到的联

系。如果将前述《圣旨碑》《圣训解》代表的文本系统称为系统A,我更倾向于推测仇楫所刻印的“王
恕注释”同样属于系统A。不仅如此,在此之后直到嘉靖九年前的王恕六谕诠释文本,可能均属于

系统A,而且这一系统的文本的流传度还比较广泛。陕西三原人马理在《答潞州义门仇时淳书》的
书信中谈到王恕应该从祀于仇氏的东山书院时说:“端毅之注圣教,见今率由。”[18]488马理写信的对

象仇时淳即仇楫之弟仇朴,写信时间大概是在嘉靖五年东山书院始建后不久。在王恕之子王承裕

门人马理看来,至少到嘉靖初年,王恕注释已更多为世人所知了,不过其流行版本大概尚是以《圣旨

碑》为代表的系统A。
那么,如果以《圣训演》为代表的王恕六谕诠释文本为文本系统B,由文本系统A发展到文本系

统B,最可能是在什么时间段完成的? 从附录《王恕六谕诠释文本演变一览表》可见,无论是“锦州

守”黄某的《祖训六言》、唐锜《圣训演》、程曈《圣谕敷言》,还是许州知州张良知的刻石、都采用了“注
赞合刻”形式,即既有王恕注,又有许赞的赞。需要指出的是,在唐锜《圣训演》之前,注赞合刻的形

式已经流行。唐锜在嘉靖十五年《圣训演后序》中说:“圣训我高皇帝所以教民,是彝是训。昔太宰

王公之注,今太宰许公之赞,备矣……往见有司昭宣训词,摹勒注赞,家给人授,蔼然尚德尚行之

风。”[12]571这或许表明,嘉靖九年许赞的赞出台后不久,注赞合一文本便开始流传,而王恕的诠释文

本系统B也因之形成。现在可知的早于《圣训演》存在过的一个文本是莆田人黄希雍所刻的《祖训

六言》。顾鼎臣(1473-1540)《祖训六言书后》说:“太宰三原王公、灵宝许公,皆一代名德,而为之注

赞,敷 析 综 缉,斯 道 大 明,而 莆 田 黄 君 以 明 经 领 荐 选 锦 州 守,独 能 尊 奉 而 表 章 之,以 嘉 惠 斯

民。”[19]386-387顾鼎臣的“锦州守”所指不确。明代锦州地为军事要冲,并无管民政的知州官员之设。
实际上顾鼎臣所记,极可能是曾任绵州知州的莆田人黄希雍,“锦州”乃绵州之误。黄希雍,福建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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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县人,正德二年举人,初守绵州,清慈勤慎,有《八政谣》,嘉靖十四年擢升苏州同知,其刻太祖六谕

并附注赞之举也应该发生在嘉靖十四年前,早于嘉靖十五年的《圣训演》。注赞合一形式在当时既

已流行,唐锜很可能只是不加变异地将这一文本抄录到《圣训演》之中。从《圣训演》序跋中,也未见

有任何对王恕注、许赞赞进行修饰或改动的说明。因此,《圣训演》只是这种注赞合一形式的文本中

影响较大且恰巧流传至今者而已。
之后,注赞合一的文本继续在各地出现。许州知州张良知在许州的刻石,或许可能受过《圣训

演》的影响。张良知,字幼养,号条岩,山西安邑人,是著名学者吕柟在解州时的门人,嘉靖七年举

人,嘉靖十七年出任许州知州。嘉靖十八年,张良知在许州建乡约所,内建圣训亭,“以奉安高皇帝

教民榜文……刊训于石,三原王公解、灵宝许公赞勒于下”[20]15。张良知的注赞合一文本,也很有可

能得自吕柟或吕柟好友马理,当然也可能来自其他途径。此外,嘉兴人项乔在嘉靖十七年开始编纂

《项氏家训》,至嘉靖二十九年正式刊行《项氏家训》,其中六谕诠释的部分则明确说是“仿王公恕解

说,参之俗习,附以己意”。然而,透过其文字看,《项氏家训》也是以王恕六谕诠释的文本系统B为

基础的。另外,徽州休宁程曈的《圣谕敷言》如前述,也是采用注赞合一的形式。当然,很难判定这

些文本在传播上是否与《圣训演》有直接关系,注赞合一的文本在嘉靖初期的流传途径应该也不会

是单线的。之后,万历年间甘士价的《丹徒乡约》,以及郭子章在万历十五年刻《圣谕乡约录》,都提

到了他们参考了王恕的注。万历初年,甘士价(1577年进士)由黟县改知丹徒县,推行乡约,“首先

圣谕六条,继以王三原公所为训释,又继以我丹阳风土习俗所宜……为增损四十六款”[21]742。万历

十五年,郭子章在四川提学副使任上编《圣谕乡约录序》,“首刻圣谕六条,次三原王尚书注、先师胡

庐山先生疏并律条、劝戒为一卷,次朱文公增定蓝田吕氏乡约为一卷”[22]623。但是,万历间两种文本

均未能有更详细的信息。
虽然还不能完全在“文本系统B”与“注赞合刻”间划等号———项乔《项氏家训》以王恕的诠释文

本(B)为基础,但未将许赞的赞纳入———但是两者之间较多的重叠,使我们有较大理由推定:大概

在许赞的赞出台不久,注赞合刻形式开始形成,并在嘉靖年间开始流行,最初可能流行于山西、陕
西、河南地区,进而扩展到四川、南直隶、浙江等地,直到一种更有竞争力的诠释文本———罗汝芳的

六谕诠释———在1562年以后出现并开始逐渐取代它为止。万历年间,章潢《图书编》辑录了两种六

谕诠释文本,即王恕《圣训解》和另外一种《圣谕释目》,而这两种六谕诠释文本在隆、万年间几近“失
传”。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它们才以其稀见而被博学的章潢所重,从而作为两种稀见乡约文献

保存在《图书编》中。
附录:现存王恕六谕诠释的四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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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顺
父
母

父母生身养身,恩德至大。为
人子者,当孝顺以报本。平居
则 供 养 衣 食,
□□□□□□□,□□□□顺
其颜色,□□□□身安神□,
□至忧恼。如父母偶行一事
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柔
声下 气,再 三 劝□。□□ 不
从,□□□□□□ 交 好 之
□□□□□,务使父□□得罪
于乡党,不 陷 身 于 不 义 而 后
已。此孝顺父母之道也。故
教 尔 以 此 者, 欲
□□□□□□,以为孝子顺孙
也。

事奉父 母 而 不 忤 逆,便 是 孝
顺。父 母 生 身 养 身,劬 劳 万
状,恩德至大,无可报答。为
人子者,当 于 平 居 则 供 奉 衣
食,有疾则亲尝汤药,有事则
替其劳苦。和悦颜色以承顺
其心志,务要父母身安神怡,
不至忧恼。如父母偶行一事
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柔
声下 气,再 三 劝 谏。如 或 不
从,越加敬谨。或将父母平日
交好之人请来,婉词劝谏,务
使父母不得罪于乡党,不陷身
于不义而后已。此孝顺父母
之道,为百行之本、万善之源。
化民成俗,莫先于此。故圣祖
首举以教民,欲我民间各尽事
亲之仁,辈辈为孝子顺孙也。

事奉父 母 而 不 忤 逆,便 是 孝
顺。父 母 生 身 养 身,劬 劳 万
状,恩德至大,无可报答。为
人子者,当 于 平 居 则 供 养 衣
食,有疾则亲尝汤药,有事则
替其劳苦。和悦颜色以承其
心志,要父母身安神怡,不至
忧恼。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
理,有违法度,须要柔声正气,
再三劝谏,务使父母不得罪于
乡党。如或不从,越加敬谨。
或将父母平日交好之人请来,
婉词劝谏,务使父母不得罪于
乡党,不陷身于不义而后止。
此孝顺 父 母 之 道,为 百 行 之
本、万善之源。化民成俗,莫
先于此。故圣祖首举以教民,
欲我民间各尽事亲之仁,辈辈
为孝子顺孙也。

父母生身养身,恩徳至大。
为人子者,当孝顺以报本。
平居则供奉衣食,有疾则亲
尝汤药,代其劳苦,顺其颜
色,务使父母身安神怡,不
至忧恼。如父母偶行一事
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
下气再三劝谏。如或不从,
则请父母素所交好之人,婉
辞劝 谏,务 使 不 得 罪 于 乡
党、不陷身于不义而后已。
此孝顺父母之道也。故圣
祖教尔以此者,欲尔尽事亲
之仁,以为孝子顺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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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敬
长
上

长上不一。本宗之长上,若伯

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

堂兄姊之类是也。外亲之长

上,□□祖父母、母舅、母姨、

妻父母之类是也。乡党之长

上,有与祖同辈、与父同辈、与

己同辈而年长者皆是也。本

宗与外亲之长上,服制□各不

同,皆当加意尊敬。远别则拜

见,□□则作揖。行则随行,

递酒则跪。命之起则起,不命

之坐不敢坐。问则起而对,食

则后举筯。遇□□之长上,亦

当为之礼貌。是先辈者则□

伯叔称呼,是同辈者则以兄长

称呼。坐则让席,行则让路。

此 尊 敬 长 上 之 道 也。 故

□□□□□□□□敬长之□,

以为贤人□□□。

崇重长上,不敢怠慢,便是尊

敬。长上不一,有本宗长上,

有外亲长上,又有乡党长上。

若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

兄姊、堂兄姊之类,便是本宗

长上。若外祖父母、母舅、母

姨、妻父母之类,便是外亲长

上。乡 党 之 间,有 与 祖 同 辈

者,有与父同辈者,有与己同

辈而年长者,便是乡党长上。

本宗长上与外亲长上,服制虽

不同,皆当加意尊敬。远别则

拜见,常 会 则 作 揖。行 则 随

行,递酒则跪。命之起则起,

不命之坐不敢坐。问则起而

对,食 则 后 举 箸。遇 乡 党 长

上,亦当谦恭,为之礼貌。是

先辈者则以伯叔称呼,是同辈

者则以兄长称呼。坐则让席,

行则让路。此尊敬长上之道。

有谦卑逊顺之意,无乖争凌犯

之罪。化民循礼,莫切于此。

故圣祖次举以教民,欲我民间

各尽敬长之义,人人为贤人君

子也。

崇重长上,不敢怠慢,便是尊

敬。长上有本宗长上,有外亲

长上,又有乡党长上。若伯叔

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堂

兄姊之类,便是本宗长上。若

外祖父母、母舅、母姨、妻父母

之类,便是外亲长上。乡党之

间,有与祖同辈者,有与父同

辈者,有 与 己 同 辈 者 而 年 长

者,便是乡党长上。本宗长上

与外亲长上,服制虽不同,皆

当加意尊敬。远别拜见,常会

则揖。行则随行,递酒则跪。

命起则 敢 起,不 命 之 坐 不 敢

坐。问 则 起 而 对,食 则 后 举

箸。遇乡党尊长,亦当谦恭,

为之礼貌。是先辈者则以伯

叔称呼,是同辈者则以兄长称

呼。坐则让席,行则让路。此

尊敬长上之道。有谦卑逊顺

之意,无乖争凌犯之罪。化民

循理,莫切于此。故圣祖次举

以教民,欲我民间各尽敬长之

义,人人为贤人君子也。

长上不一。有本宗之长上,

若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

姑兄姊、堂兄姊之类是也。

有外 亲 之 长 上,若 外 祖 父

母、母舅、母姨、妻父母之类

是也。有乡党之长上,与祖

同辈者,与父同辈者,与己

同辈 而 年 稍 长 者 皆 是 也。

本宗外亲,制服虽各不同,

皆当加意尊敬。远别则拜,

常会则揖。行则随行,递酒

则跪。命之起则起,不命之

坐不敢坐。问则起而对,食

则后举箸。遇乡党之先辈

者,则以伯叔称呼;同辈者,

则以兄长称呼。坐则让席,

行则让路,此尊敬长上之道

也。故圣祖教尔以此者,欲

尔尽敬长之义,以为贤人君

子也。

和
睦
乡
里

乡里之人,住居相近,田土相

邻,朝 夕 相 见。若 能 彼 此 和

睦,交相敬让,则喜庆必相贺,

急难必□□,□□必相扶持,

婚丧必 相 资 助,有 无 必 相 借

贷。虽则异姓,有若一家。出

入自无疑忌,作事未有不成。

若不相和睦,则尔为尔,我为

我,孤立□□,嫌疑□生,□□

难成,□□□久相处? 故教尔

以和睦 乡 里 者,欲 尔 兴 仁 兴

让,以成善俗也。

交好乡里,不与争斗,便是和

睦。乡里之人,住居相近,田

土相邻,朝夕相见,出入相随。

若能彼此和睦,不与计较,交

相敬让,无争差,则喜庆必相

贺,急难必相救,疾病必相扶

持,婚丧必相资助,有无必相

那借。虽说异姓,有若一家,

日相与居,自无疑忌,作事未

有不成。若不相和睦,则尔为

尔,我为我,孤立无助,嫌疑互

生,作事难成,岂能长久相处?

化民和好,莫外于此,故圣祖

亦举以教民,欲我民间兴仁兴

让,以成仁厚之俗也。

交好乡里,不与争斗,便是和

睦。乡里之人,住居相近,田

土相邻,朝夕相见,出入相随。

若能彼此和睦,不与计较,交

相敬让,无所争差,则喜庆必

相贺,急难必相救,疾病必相

扶,婚丧必相资助,有无必相

那借。虽说异姓,有若一家,

日相与居,自无疑忌,作事未

有不成。若不相和睦,则尔为

尔,我为我,孤立无助,嫌疑互

生,作事难成,岂能长久相处?

化民和好,莫切于此,故圣祖

亦举以教民,欲我民间兴仁兴

让,以成仁厚之俗也。

乡里之人,居处相近,田土

相邻,朝夕相见,若能彼此

和睦,交相敬让,则喜庆相

贺,急难必相救,患病必相

扶持,婚丧必相资助,有无

必相借贷。虽则异姓,有若

一家。出入自无疑忌,作事

未有不成。若不相和睦,则

尔为尔,我为我,孤立无助,

嫌疑易生,作事难成,岂能

久处? 故圣祖教尔以和睦

乡里者,欲尔兴仁兴让,以

成善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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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训
子
孙

人家子孙,自幼之时,须要教

以孝弟 忠 信,使 之 知 尊 卑 上

下。性 资 聪 俊 者,择 明 师 教

之,务使德器成就,以为国用,

光显门户。若性资庸下,不能

读书□,□□使之谨守礼法,

勤做生理,切不可令其骄惰放

肆,自由自在。□□□放肆、

自由自在,□□饮酒赌博,无

所不为,家门必被其败□,□

业必被其浪费。故教尔以教

训子孙者,欲尔后昆□□、家

门□盛也。

指教子孙,使知礼法,便是教

训。人家子孙,幼时便当以孝

弟忠信之言教之,使知如何是

孝,如何是弟,如何是忠与信,

知道尊 卑 上 下,自 然 不 敢 凌

犯。切莫教他说谎,亦莫教他

恶口骂人。待稍长,性资聪俊

者,择师教之读书,务要德器

成就,为 国 家 用,光 显 门 户。

若性资庸下不能读书者,亦要

指教,使知谨守礼法,勤做生

理,慎不可纵其骄惰放肆,自

由自在。才骄惰放肆、自由自

在,便去吃酒赌博,无所不为,

家门必被其败坏,产业必被荡

散。此子 孙 不 可 不 教 训 也。

家法之严,莫过于此。故圣祖

亦举以教民,欲我民间后辈贤

达,家门昌盛也。

指教子孙,使知礼法,便是教

训。人家子孙,幼时便当以孝

弟忠信之言教之,使知如何是

孝,如何是弟,如何是忠,如何

是信,知道尊卑上下,自然不

敢凌犯。莫教他说谎,亦莫教

他恶口骂人。待稍长,资性聪

者,择师教之读书,务要德器

成就,为 国 家 用,光 显 门 户。

若性资庸下不能读书者,亦要

指教,使知谨守礼法,勤做生

理,慎不可纵其骄惰放肆,自

由自在,便去吃酒赌博,无所

不为,家门必被其败坏,产业

必被其荡散。子孙所以不可

不教训也。家法之严,莫过于

此。故圣祖亦举此以教民,欲

我民间 后 辈 贤 达,家 门 昌 盛

也。

人家子孙,自幼之时须教以

忠信孝弟,使知尊卑上下之

分。性资聪俊者,择明师教

之,务使徳器成就,以为国

用,光 显 门 户。若 资 性 庸

下,不能读书者,亦要谨守

礼法,勤做生理,切不可令

其骄惰放肆,自由自在,则

饮酒赌博,无所不为,家门

必被其败坏,产业必被其浪

费。故圣祖教尔以教训子

孙者,欲尔后昆贤达,家门

昌盛也。

各
安
生
理

耕种田地,农之生理也。造作

器用,工 □□□ 也。出 入 经

营,商之生理也。坐家买卖,

贾之生理也。至若无产无本,

不谙匠□,□□□□□脚,亦

是 生 理。若 能 各 安 生 理,

□□□□定,可以□父母妻子

之养,亦可以□门户,不为乡

人 之 所 非 笑。

□□□□□□□□□□□□

衣□食,不□不寒也。

生理即是活计。若攻读书史,

士之生理也。耕种田地,农之

生理也。造作器用,工之生理

也。出入经营,坐家买卖,商

贾之生理也。至若庸愚,不会

读书,无产无本,亦不谙匠艺,

与人佣工,甚至挑脚,亦是生

理。不安生理者,则是懒惰飘

蓬、游手好闲、不顾身名无藉

之徒也。若能各安生理,士之

读书必至富贵荣华,欢父母,

显祖宗,农工商贾亦必衣食丰

足,可以供父母妻子之养,亦

可以撑持门户,不为乡人之所

非笑。化民勤业,莫切于此。

故圣祖亦举以教民,欲我民间

力致荣贵,家给人足也。

生理即是活计。若攻读书史,

士之生理也。耕种田地,农之

生理也。造作器用,工之生理

也。出入经营,坐家买卖,商

贾之生理也。至若庸愚,不会

读书,无产无本,亦不谙匠艺,

与人佣工,甚至挑脚,亦是生

理。不安生理者,即是懒惰飘

蓬、游手好闲、不顾身名无藉

之徒也。若能各安生理,士之

读书必至富贵荣华,欢父母,

显祖宗,农工商贾亦必衣食丰

足,可以供父母妻子之养,亦

可以撑持门户,不为乡人所非

笑。化民勤业,莫切于此。故

圣祖亦举以教民,欲我民间力

致荣贵,家给人足也。

耕种田地,农之生理也。造

作器用,工之生理也。出外

经营,商之生理也。坐家买

卖,贾之生理也。至若无产

无本,不谙匠艺,与人佣工

挑脚,亦是生理。若能各安

生理,则衣食自足,可以供

养父母妻子,可以持门户,

不为乡人所笑。故圣祖教

尔以各安生理者,欲尔有衣

有食,不饥不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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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高皇帝圣旨碑》(1499) 唐锜《圣训演》(1536) 程曈《圣谕敷言》(1558) 章潢《圣训解》(1566-1577)

毋
作
非
为

若杀人、放火、奸盗、诈伪、抢

夺、掏摸、恐吓、诓骗、赌博、撒

泼、教唆词讼、挟制官府、欺压

良善、暴横□□,□□□不当

为 之 事,□□□□。□□ 为

之,大则身亡□破,小则吃打

坐牢,累及父母妻子。若能安

分守己,不作非为,自然安稳

无 事,祸 患 不 作。 故 教

□□□□□□□□□ 不 犯 刑

宪,保全身家也。

非为 即 是 不 善。若 杀 人、放

火、奸盗、诈伪、恐吓、谁[诓]

骗、赌博、撒泼、行凶放党、起

灭词讼、挟制官府、欺压良善、

暴横乡里,一应不善不当为之

事,皆非为也。人若为之,大

则身亡家破,小则吃打坐牢,

累及父母妻子,有何便益? 若

能安分守己,不作非为,自然

安稳无事,祸患不作。化民为

善,莫要于此。故圣祖亦举以

教民,且不曰不作,而曰毋作,

是亦禁治之意,欲我民间不犯

刑宪,保全身家也。

非为即是不善。若杀人放火、

奸盗、诈伪、恐吓、诓骗、赌博

撒泼、行凶放党、起灭词讼、挟

制官府、欺压良善、暴横乡里,

一应不善不当为之事,皆非为

也。人 若 为 之,大 则 身 亡 家

破,小则吃打坐牢,累及父母

妻子,有何便益? 若能安分守

己,不作非为,自然安稳无事,

祸患不作。化民为善,莫切于

此。故圣祖亦举以教民,且不

曰不作,而曰毋作,是亦禁治

之意,欲我民间不犯刑宪,保

全身家也。

若杀人、放火、奸盗、诈伪、

抢夺、掏摸、恐吓、诓骗、赌

博、撒泼、教唆词讼、挟制官

府、欺压良善、暴横乡里,凡

一应 不 当 为 之 事,皆 非 为

也。人若为之,大则身破,

小则吃打坐牢,累及父母妻

子。若能安分守已,不作非

为,自然安稳无祸。故圣祖

教尔以毋作非为者,欲尔不

犯刑宪,保全身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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